附件-1
2021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项目申报表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	
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所属地市/省直
	

	企业地址
	

	主营业务
	

	申请

类别及金额

（在□内划“√”，保留一位小数）
	□外资新项目奖励           金额        万元

□外资增资项目奖励         金额        万元

□外资总部及地区总部奖励

□项目投资奖励             金额        万元

□财政贡献奖励             金额        万元



	县(市、区）

商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（单位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经初审，                    符合《2021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利用外资奖励事项申报指引》申报条件，申报材料真实、合规、完整。现予上报，请审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意事项：表格第1-6行由企业填写，第1行企业名称上需加盖企业公章；第7-9行由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填写，加具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
